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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草屯鎮嘉老山示範公墓聯外道路拓寬工程」 

第一場公聽會議紀錄  

一、 開會事由：「草屯鎮嘉老山示範公墓聯外道路拓寬工程」興辦事業計

畫第一場公聽會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。 

二、 開會日期：113 年 10 月 1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00 分。 

三、 開會地點：草屯鎮公所 5 樓國際會議廳(南投縣草屯鎮草鞋墩一街8號)。 

四、 主持人：胡課長復凱            記錄：藍燕珠 技士 

五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    立法委員:  

    南投縣議會：簡峻庭 議員、 

                莊士傑議員服務處 助理林建宏 

                林友友議員服務處 助理蔡昌哲、 

唐曉棻議員服務處 主任郭玉龍 

李洲忠議員服務處 助理李雅萍 

    南投縣政府:胡玉娟 

南投縣草屯鎮民代表會:洪登宜 代表 

   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辦公處: 蕭忠憲 里長 

    普諾聯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：張羽瑄 

    威信聯合地政士事務所：涂志忠 

    本所：藍燕珠、蔡尚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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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： 

(一) 土地所有權人：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李元光(李正隆 代)、 

賴傳(賴祈安 代)、蕭添進、黃氏金銀、郭育麟、 

吳漢欽、謝金旺、謝進程、謝進興、 

謝秀英(黃國財 代)、許月霞、張耀堂、張政忠、 

張信志、張正發、張明吉、張德性、張仕和、 

張通傑、洪永祥、洪永新、唐源煌、唐文甫 

(二) 利害關係人：賴祈安、黃國財 

七、 本所說明事項: 

(一)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：詳第一場公聽會說明資料。 

(二)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：詳第一

場公聽會說明資料。 

八、 主持人致詞:  

    歡迎各位民眾來參與本次草屯鎮嘉老山示範公墓聯外道路拓寬工

程的第一場公聽會，這條路平時周邊務農的民眾使用居多，清明節時

期，眾多草屯、國姓民眾湧入嘉老山示範公墓祭祖，造成本條路段擁

擠、回堵，有鑑於嘉老山示範公墓使用人數仍持續增加，公所規劃本

次道路拓寬工程，以舒緩清明祭祖時的交通車流。 

 

九、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 

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

述意見： 
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一、 張耀堂、吳漢欽、謝金龍、

張朝欽、謝秀英、唐源煌、唐宇

星、唐文甫、洪永新、張通傑 

一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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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

述意見： 
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(一)、拓寬道路，合情合理，道

路兩邊土地共同負擔，不能祇挑

選好施工單方面土地，使人感受

不公平。 

 

 

 

 

 

(二 )、民國六十八年道路拓寬

時，已使用路上土地(北邊)，如

要辦理拓寬，請不要再使用這邊

土地(不同意提供使用)。 

 

 

(三)、拓寬道路擬使用土地應該

明確告知所有權人:土地坐落地

號、使用面積、圖表等事項(通知

單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一)、本案路線規劃原則: 

1.以不拆除既有主要結構物。 

2.國有土地茄荖山段 193-2 與 162 地號有

110 年施設完成長度約 60 公尺、高度約 3

公尺之擋土牆，為避免重複施作浪費經

費，故此處規劃往西側單側拓寬。 

3. 路線設計應符合規範線形規定下優先利

用公有土地，盡可能以現有道路中心往兩

側拓寬方式規劃。 

 (二)、經查所述路段為茄荖山段 215 及

217 地號，該路段之東側為國有土地茄荖山

段 193-2 與 162 地號有 110 年施設完成長

度約 60公尺、高度約 3公尺之擋土牆，為

避免重複施作浪費經費，故此處規劃往西

側單側拓寬。 

(三)、本場公聽會本所於會場張貼: 

1.土地使用計畫圖-示意略圖(含照片)。 

2.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-示意略圖(已加註

圖例)。 

3.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，各占

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-示意略圖 (已加註圖

例)。 

4.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-示意略

圖(已加註圖例)。 

5.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、編定情形及其

面積之比例-示意略圖(已加註圖例)。 

本所於召開 2 場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

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後，簽請興辦事業

計畫核准，確定本案拓寬工程用地範圍，

再擇期召開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用

地會議，該會議通知單檢附價購清冊(歸戶

用地清冊及歸戶地上物清冊)，詳細說明工

程用地之地號、面積及價購金額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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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

述意見： 
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 

 

(四)、道路排水溝，雜草叢生，

堆積很多汙泥，阻礙流暢，請盡

速處理 

(五)、車輛出入示範公墓道路，

應分開走，以免堵塞，請公所應

作明顯指示標誌，尤其清明節派

人引導。 

 

(六)、道路拓寬好時，道路與耕

作土地間，應鋪設便道使農民好

出入耕作。 

如土地所有權人需明暸目前規劃使用面

積，本所可供查詢說明使用地號及面積。 

(四)、道路排水溝將於拓寬時一併重新施

作，即可解決該問題。 

 

(五)、拓寬後道路寬度以 10公尺為原則(雙

向各一混合車道寬度 4 公尺及側溝寬度 1

公尺，可以雙向通車降低堵塞，後續將會

配合現地評估是否需要增設指示標誌及派

員引導動線。 

(六)、道路與耕作土地間之便橋(道)將配合

民眾需求規劃設計。 

二、 謝金旺 

水溝建議不要加蓋，這樣水溝不

好清潔保養。 

二、 

水溝原則不加蓋，如土地所有權人需求設

計加蓋將配合辦理。 

三、謝秀英(黃國財 代)： 

建議考慮拓寬濟公巷，或用交通

管制的手段舒緩掃墓車流就

好；若真要拓寬這條路，我們建

築前緩沖土地已經很少了，希望

避開門口土地多使用對面農地。 

三、 

經評估台端所指之濟公巷路段較多建物，

為避免拆除建物，經審慎勘選工程用地

後，依地方實際需求，損失最少為原則，

故評估以濟公巷 2 弄(本案拓寬工程)進行

道路拓寬。 

經查台端所有茄荖山段 211-1 地號，工程

用地面積為 7.53 平方公尺，此處規劃以雙

側皆有拓寬，兩側土地均有使用，該 211-1

地號土地使用長度約 21 公尺，寬度約 0.35

公尺，不影響出入。 

十、 結論： 

(一) 本場公聽會主要說明本案工程內容、路線區位、用地範圍勘選說明、

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分析及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，

並向與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

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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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述意見，並對於出席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

具體明確回應及詳細說明處理情形。 

(二) 經本所會議紀錄具體明確回覆後，如尚有疑義或對本案工程不明瞭

之處，本所將擇期舉辦第二場公聽會再次說明，或請洽詢南投縣草

屯鎮公所 工務課 承辦人員 藍燕珠技士 049-2338161。 

十一、 散會：上午 11 時 10 分。  


